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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98       证券简称：鞍钢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37 

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

出售电渣重熔相关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本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12月29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

会议。本公司现有董事7人，出席会议董事7人，达到本公司章程规定

的法定人数，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本公司章程的规定。会议

以5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批准了《关于公司向

鞍山钢铁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鞍山钢铁”）出售电渣重熔相关资产

的议案》。关联董事姚林先生、王义栋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。 

2009 年 1 月 5 日，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本

公司从鞍山钢铁购入电渣重熔在建项目相关资产，用于高品质钢板坯

的生产。由于该项目主体资产建设地点在原鞍山钢铁下属的铸钢厂，

即现鞍山钢铁下属的鞍钢铸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鞍钢铸钢公司）

厂区内，实际运行期间，为了便于管理，本公司将该电渣重熔生产线

资产出租给鞍钢铸钢公司，本公司收取租金，并以市场价格购买鞍钢

铸钢公司生产的钢坯，如无市场价格，则以带料加工的方式委托鞍钢

铸钢公司代为加工钢坯。为了理顺经营管理，减少关联交易，使出资

主体、管理主体和使用主体保持一致，经与鞍山钢铁协商，本公司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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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持有的该电渣重熔相关资产出售给鞍山钢铁。 

经过具有中国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

公司评估，该部分电渣重熔相关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12,657.40 万元。

本次交易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电渣重熔相关资产评

估值为基础，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2,657.40 万元。 

鞍山钢铁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持有本公司 67.29%的股份，因

此此项交易为关联交易。 

本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2,657.40万元，占本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

净资产的0.29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香港联合

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该投资事项获本

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关联方：鞍山钢铁  

注册地址：鞍山市铁西区 

法定代表人：姚林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,079,416 万元 

税务登记证号码：210303241420014  

主营业务：钢材、金属制品（不含专营） 、铸铁管、金属结构、

金属丝绳及制品、炼焦及焦化产品、水泥、电力生产、冶金机械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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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零部件、电机、输配电及控制设备仪器仪表、铁矿锰矿采选、耐火

土石开采等。 

截至 2015 年末，鞍山钢铁净资产为人民币 6,360,746 万元；2015

年度，鞍山钢铁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7,290,341 万元，净利润为人

民币-534,245 万元。 

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鞍山钢铁净资产为人民币 9,411,035 万

元；2016 年 1-9 月份，鞍山钢铁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5,372,078 万

元，净利润为人民币-25,581 万元。 

鞍山钢铁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持有本公司 67.29%的股份，因

此此项交易为关联交易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

2009 年 1 月 5 日，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本

公司从鞍山钢铁购入电渣重熔在建项目相关资产，用于高品质钢板坯

的生产。具体情况详见 2009 年 1 月 6 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的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，由于该项目主体资产建设地点在原鞍山

钢铁下属的铸钢厂，即现鞍山钢铁下属的鞍钢铸钢公司厂区内，实际

运行期间，为了便于管理，本公司将该资产出租给鞍钢铸钢公司，本

公司收取租金，并以市场价格购买鞍钢铸钢公司生产的钢坯，如无市

场价格，则以带料加工的方式委托鞍钢铸钢公司代为加工钢坯。 

为了理顺经营管理，减少关联交易，使出资主体、管理主体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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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主体保持一致，经与鞍山钢铁协商，本公司拟将持有的该电渣重

熔相关资产出售给鞍山钢铁。 

本次出售的电渣重熔相关资产主要包括 15 吨和 22 吨大型电渣

炉各一套及电渣重熔成套辅助设备（主要包括高压供电、短网、炉体

设备、熔铸机、板式底水箱、板式结晶器、微机控制系统等）、大型

厂数控轧辊车床一台，立式车床一台、改造车床两台、28 号变电所

增容改造成配套设备等。 

经过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

公司对电渣重熔相关资产进行评估，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成本法，评估

基准日为 2016 年 11 月 20 日，确定评估结果如下： 

账面净值人民币 12,552.16 万元，评估值为人民币 12,657.40 万元，

评估增值人民币 105.24 万元，增值率 0.84%。 

科目名称 
账面值(人民币元) 评估值(人民币元) 增值率% 

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

设备 109,928,890 109,928,890 110,465,500 110,465,500 0.49 0.49 

房屋建筑

物计 
15,592,667 15,592,667 16,108,535 16,108,535 3.31 3.31 

合计 125,521,557  125,521,557  126,574,035  126,574,035  0.84 0.84 

四、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协议方： 

资产出售方：本公司 

资产收购方：鞍山钢铁 

2、资产买卖 

本公司同意向鞍山钢铁出售不受任何权利限制的电渣重熔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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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、28#变电所改造项目、大型磨床项目相关资产，鞍山钢铁同意从

本公司购买不受任何权利限制的资产。 

3、对价 

3.1 电渣重熔项目、28#变电所改造项目、大型磨床项目相关资

产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评估的评估结果确定，该资产的

评估净值为人民币 126,574,035 元。 

3.2 经双方协商确定：上述资产的对价总额为人民币 126,574,035

元，鞍山钢铁应在交割后六十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本公司。 

4、交割条件： 

本协议已分别得到本公司董事会及鞍山钢铁的有权决策机构批

准。 

5、其他 

5.1 本公司承诺本次出售的资产没有设定担保、抵押、质押及其

它任何限制出售的情况，也没有涉及出售资产的诉讼、仲裁或司法强

制执行及其它重大争议情况。 

5.2本公司承诺于依据协议规定将本公司就电渣重熔相关资产与

第三方签订的所有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移给

鞍山钢铁前，上述权利义务的转移已获得相关债权人的书面同意。本

公司承诺协助鞍山钢铁与相关协议对方签署以鞍山钢铁为缔约方的

新协议。 

5.3 本协议双方应按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各自负担任何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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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订立和履行本协议及出售资产所需的各种税项。本协议一方应通知

另一方就上述有关税项收到的任何缴款通知，并且双方应合作尽量减

少任何须交纳的上述有关税项。 

五、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电渣重熔相关资产出售给鞍山钢铁后，本公司仍可以向鞍钢铸

钢公司采购高品质特厚钢板坯或委托鞍钢铸钢公司带料加工高品质

特厚钢板坯，因此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，且可以盘活资产，

理顺了产权、使用权关系。 

此次关联交易为本公司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，协议条款内容公

平合理，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，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及中小

股东的利益。 

六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

总金额  

年初至披露日，本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

（包含本次关联交易，但不包含已经过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）的

总金额为人民币 58,184.40 万元。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 

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并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1、关联董事就该项关联交易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，表决程

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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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正、公允的原则，符合法定程序。  

2、该项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，并且对本公司股东

而言是按公平合理的条款进行的。 

3、交易条款公平合理， 且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，

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八、查文件目录  

1、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 

 

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12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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